
董事会关于 2023 年度内控报告否定意见涉及事项影响已消

除的专项说明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大信”）对湖南景峰医药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景峰医药”）2023 年度内部控制进行审

计，大信出具了否定意见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大信审字[2024]第 39-00017 号）。

公司董事会现就该 2023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否定意见涉及事项影响已消除的

情况说明如下： 

一、2023 年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否定意见所涉内容 

在内部控制审计过程中发现，公司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存在以下缺陷： 

1、财务报表的编制和列报 

公司未能获取全面客观的信息以准确记录固定资产的账面价值；未能对债

务违约预计负债进行合理、准确的估计，并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对估计金

额进行计量。上述事项说明，公司在与财务报表的编制和列报相关的内部控制

方面存在重大缺陷。 

2、资金管理 

公司子公司贵州景峰注射剂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州景峰”）因未决诉

讼等原因导致大部分银行账户被冻结，受前述影响，贵州景峰存在借用其他公

司账户进行资金归集暂存。上述事项说明，公司存在资金管理方面的重大缺陷。 

3、投资管理 

公司对外投资后，对被投资单位的经营情况未实施必要的监督和管理。投

资发生损失后，维护公司权益的措施不及时。2017 年，公司投资云南联顿医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南联顿”）时的《增资协议》显示，云南联顿原股东

安泉、陈静、肖琨、吴洁芳、阿灼辉等人对云南联顿业绩作出承诺，云南联顿

2018 年至 2020 年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1,928 万元、2,120 万元和 2,332 万元，三

年累计净利润不低于 6,380 万元，业绩未达承诺时，安泉、陈静、肖琨、吴洁

芳、阿灼辉应在云南联顿 2020 年年度审计报告正式出具后 30 日内完成业绩补

偿。云南联顿业绩未达承诺，安泉、陈静、肖琨、吴洁芳、阿灼辉至今未向公

司支付业绩补偿款。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公司业绩补偿款尚未收回，公司



采取维护公司权益的措施不及时，致使影响公司对应收业绩补偿款的可回收性

的执行。 

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景峰制药有限公司在其投资建设“太湖之星”房屋建

筑物过程中，未能实施有效的监管和管理，导致公司缺少建设过程中的施工详

细资料，并且项目完工一直未进行竣工决算或结算，与之相关内部控制失效。 

上述事项表明公司与投资相关内部控制存在重大缺陷。 

有效的内部控制能够为财务报告及相关信息的真实完整提供合理保证，而

上述重大缺陷使公司内部控制失去这一功能。 

公司管理层已识别出上述重大缺陷，并将其包含在企业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中。但未在所有重大方面得到公允反映。 

二、关于 2023 年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否定意见涉及事项影响已消除的情况

说明 

公司董事会、管理层高度重视 2023 年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否定意见所涉及的

事项整改规范工作，积极采取以下规范措施消除上述事项的影响： 

（一）针对“财务报表的编制和列报”事项 

1、公司发行的“16 景峰 01”债券截至 2024 年 7 月已触发违约，已对

2023 年度财务数据进行追溯调整，大信针对本次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

事项出具了《关于湖南景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专

项说明专项审核报告》； 

2、公司梳理了“太湖之星”项目资料，向大信提供了“太湖之星”567 幢

二区新建、景观仿古、绿化等工程预算及 2015 年 1 月至 2018 年 5 月的施工日

志；2024 年 9 月，北京华建联造价工程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了《太湖之星南

区 567 幢工程结算书》。为优化公司资产结构，公司分别于 2024 年 9 月 30 日召

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2024 年 10 月 24 日召开 2024 年第三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出售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以 6,469.28 万

元出售太湖之星。 

3、公司加强了管理层对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的培训，聘请中介机构对高管进

行培训；公司加强会计人员在准则应用方面的培训及考核，强化公司财务核算

的准确性，强化复核机制，并根据出现的问题完善了财务报告的内部控制措施，



加强了内部控制自我评价和内部审计工作，以杜绝类似情况再次发生。公司将

建立综合管理系统，改善公司资产结构，真正发挥债权债务管理的作用，促进

财务管理活动的规范，降低经营风险和合理使用资金，增强公司财务活力和市

场竞争力。同时，强化财务人员对企业会计准则的专业培训，提高会计人员的

专业水平。公司已对时任财务负责人、会计人员进行内部记过处分。 

（二）针对“资金管理”事项 

1、2023 年贵州景峰在借用账户共发生交易 185 笔，其中，贵州景峰资金

流入该账户 63 笔，金额 2,309.86 万元，该账户资金流出至贵州景峰账户 122

笔，金额 2,078.07 万元，2023 年末资金余额 231.79 万元。资金流向完全闭环，

未通过该账户与公司内部合并范围内子公司以外的任何单位发生资金往来。

2024 年 4 月 18 日将该账户余额转入贵州景峰账户，该账户资金已清零，2024

年 4月 26日将该账户的开户资料、财务章、法人章、网银 U盾一并归还。 

2、公司继续加强内部控制系统的建设，定期进行培训，提高全员的内部控

制意识和执行能力。同时，公司也会增加内部控制的检查和监督力度，以防范

重大管理风险，避免类似情况再次发生。公司已对时任贵州景峰总经理和财务

部负责人进行内部记过处分。 

（三）针对“投资管理”事项 

1、公司已委托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于 2024 年 9 月代公司向云南省昆明市

五华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五华法院”）提起诉讼。本案诉讼对象有五位被告，

分别是：被告一安泉、被告二陈静、被告三肖琨、被告四吴洁芳和被告五阿灼

辉。诉讼请求有三项，分别为：请求判令五被告赔偿损失 666.91 万元；请求判

令被告三、被告五履行股权补偿义务，将其合计持有的云南吉长庚医药有限公

司（曾用名：云南联顿医药有限公司）1,319,985 股变更登记至公司名下；请

求判令本案的诉讼费，由五被告承担。公司于 2024 年 11 月 14 日收到五华法院

出具的《受理案件通知书》，五华法院已于 2024 年 11 月 14 日对公司与云南联

顿原股东安泉、陈静、肖琨、吴洁芳、阿灼辉关于云南联顿的增资纠纷案进行

立案，案号为（2024）云 0102民初 20609 号。 

2、加强公司对外投资活动的管理，加强相关内部控制制度的落实，最大程

度防止或及时发现并纠正类似情况。同时，公司按照内部制度启动问责程序，



对相关责任人进行问责，责令其承担责任并以此为戒，强化主体责任意识，并

已对时任投资部负责人、投后管理经办人进行内部批评并记过处分。 

3、涉及投资建设“太湖之星”事项，详见前述“二、关于 2023 年内部控

制审计报告否定意见涉及事项影响已消除的情况说明”之“（一）针对“财务报

表的编制和列报”事项等内容。 

4、公司已设置工程项目相关的部门和岗位，明确职责权限，及时跟进项目

进度，加强工程项目管理，强化外部协作单位的管理，确保项目建设及施工管

理过程得到有效控制。公司已对时任投资部负责人、投后管理经办人、时任太

湖之星工程项目负责人及经办人进行内部批评并记过处分。 

综上所述，本公司董事会认为，2023 年度内控报告否定意见涉及事项影响

已消除。 

 

 

 

湖南景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 12月 31日 


